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 日 

進 修 部 學 務 組   印 製 

註冊 

【教務組】 

一、教育部宣導事項：奉教育部台訓(一)字第 0960129745 號函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 

    」之指示，請同學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不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，以免觸法。 

二、教務訊息： 

  (一)本學期重要日程： 

    1.期末考試週：1 月 6 日(星期一)至 1 月 10日（星期五） 

    2.其他相關日程請參閱本校「113學年度行事曆」。 

  (二)本學期磨課師課程申請學分抵免於 12 月 20 日~1 月 3 日開放系統申請與繳費，相關注意事

項請參閱進修部網頁。 

  (三)提醒同學進行下學期選課前，請再次檢視入學當年度之「應修科目表」中，「可至外系修 

      課所承認的學分數」、「通識課程修課規定」…等相關規定，以做為下學期選課之參考。 

  (四)113學年度第 2學期選課相關日程如下： 

    1.第 1 階段網路選課開放至 12月 31日(星期二)，於 1 月 9 日(星期四)18：00 後開放同學查詢

電腦抽籤結果。 

    2.第 2 階段網路選課訂於 1 月 13 日(星期一)~1 月 20日(星期一)分年級開放，於 1 月 23日(星

期四)18：00後開放同學查詢選修課開班結果。 

    3.第 3 階段網路選課訂於 2 月 10 日(星期一)~2 月 21日(星期五)分年級、身分別開放。同學選

課前，請先上網完成本學期所有課程之教學評量。選課相關訊息請同學參閱「選課須知」(可

於選課系統、進修部網頁查詢)。 

(五)請同學留意上學期（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）學業成績是否有達到 2/3 學分不及格，若有者請

於這學期多加努力，以避免連續兩學期 2/3學分不及格而退學。 

三、本校 113學年度第 2學期大學部轉學招生考試之招生簡章已公告在學校網站，請大家轉    達

有意願的親朋好友。有興趣者可至學校首頁之「招生快訊」查詢詳細內容，或來電招生事務中

心（02-2257-6167 轉 1279）洽詢。 

四、同學如有聯絡資料之更新（包括電話、手機或通訊地址），請即時至進修部教務組更正，以 

    讓行政單位能將重要資訊即時通知同學知悉。同學如有更改戶籍資料（姓名、身份證字號或 

    戶籍地址等），請攜帶戶籍謄本(三個月內)至進修部教務組更改。 

＊證照輔導專區： 

(一)學校訂定有學生證照、競賽獎勵措施，相關獎勵辦法請同學至「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處 

    －技能檢定中心」之「相關法規資料」網頁中查詢。 

(二)近期證照考試相關資訊請至本校「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處－技能檢定中心」之「證照考 

    試」網頁中查詢。 

＊資安宣導： 

  資訊安全相關資訊，請參閱本校「圖書資訊處」網頁(http://li100.chihlee.edu.tw/)，或 

  「教育部校園資訊安全服務網」(https://cissnet.edu.tw/)。 

 

【行政組】 

一、截至 12 月 18 日(三)止，經本組彙整曠課達 40 節以上之名單，將分別以簡訊、電子郵件、

掛號通知個人、家長、各學系及導師，請上述同學儘速完成請假手續。 

二、學期即將結束，提醒同學不論在跨年或寒假(年節期間)參加各種聚會或戶外活動時，務必

注意自身安全，避免涉足不正當或出入份子複雜之場所，以防【肇生事端】。另切記勿飲酒

開(騎)車或疲勞駕駛。 

三、各項補助申請繳件時程： 

各項補助申請繳件時程 

序 項 目 日期（例假日除外） 

1 113-2「減免學雜費」申請 
第 1階段：113/12/10~114/1/10(一~五)16:00~21:30 

第 2階段：114/02/17~114/2/27(一~五)16:00~21:30 

2 113-「就學貸款」繳件註冊 114/2/24~114/2/25(一~五) 16:00~21:30 

3 放棄行政院減免學雜費補助申請 系統開放時間：113/12/10~114/1/10 

繳件地點：忠孝樓 2樓進修部行政組(總務)。 

上述各類詳細申請須知請至進修部總務組網頁查詢 

四、113-2學生停車證申請： 

目前本校停車場正在建置智慧辨識系統與將進行測試，另事務組尚需與廠商進行管理系統確

認，並進行申請資料建立項目等相關問題討論，有意申請同學請稍等作業方式確認後，預計

113年底至 114 年初會再行公告申請作業通知，造成不便請見諒。 

五、113 學年度弱勢助學： 

(一)已通過之同學，請勿先行繳交學雜費，待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後第 3 階段選加退選

選課作業結束後，依據同學最後選課結果，依出納組再公告應補繳(退)費差額進行學分

學繳費差額繳納。  

(二)若同學欲以就學貸款方式補繳交補助後之學雜費應繳差額者，請於 114/2/1 日後登入台

灣銀行就學貸款網站內申請就學貸款(就學貸款學校註冊日至 114/2/25 日。 

    (三)依照就學貸款作業辦法，需扣除政府補助款後之餘額，方可申請就學貸款。整學年度

有申請就學貸款之學生，補助款扣除下學期應繳學分學費後(不含平保費跟電腦費)，

多餘金額如上學期有申請就學貸款之同學，需先行償還上學期就學貸款費用 

        ，有餘額時，才可撥付受領同學。 

六、本學期學雜費尚未繳納完畢的同學，請儘速完成繳納。未繳納之同學，期末將依未註冊規

定處置。如有不知是否有未繳納費用之同學，請依下列步驟查詢： 

【致理首頁→在校學生→在學服務→學生學習歷程檔案→學生登入→繳費情形→學生繳費查

詢系統】網址: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https://e-portfolio.chihlee.edu.tw/ 

＊登革熱衛教宣導：同學寒假出國旅遊、探視，請做好防蚊措施，如自流行國家(東南亞國家)

返國後應自主健康監測 14天，如出現發燒等疑似症狀，應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旅遊史，以利

醫師診斷及治療，並請告知職安組職護。 
 

113年 12月 27日(第 8刊) 

進 修 部 學 務 組 印 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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